檔號 ： 303. 01.2001
保存年限 ： 5

漁用物資不結匯出口證明函申請書
受文者：農業部漁業署
主旨：本公司國外基地作業漁船急需補充漁用物資（如附件），為辦理通關需要，申請核發不結匯出口證明書，請惠予證明。
	船  名
	　　　　　號
	統一編號
	CT －
	核准作
業洋區
	

	擬補充
物  品
	魚餌□、船用補給品□

（如附明細表共    頁）
	委 託 運
輸 工 具
	· 飛機
□商輪
	送 往
基 地
	

	魚餌使
用期限
	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附件
	填寫妥當加蓋公司大小印之漁用物資自用證明函一份

	說明
	本公司採購本批物資係供該船自行使用，保證絕不轉讓或轉售。


此　致
農業部漁業署
公司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負 責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地    址：
聯絡電話：
電子信箱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	擬    辦
	
	批    示
	


